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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一九六○○號


茲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規定，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定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集會。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二二一二○號


茲制定期貨交易稅條例，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財政部部長　邱正雄
期貨交易稅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公布
第　一　條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股價指數期貨、股價指數期貨選擇權或股價選擇權之交易，依本條例之規定，徵收期貨交易稅。
第　二　條　　期貨交易稅向買賣雙方交易人各依下列規定課徵之︰
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按每次交易之契約金額課徵，稅率最低不得少於千分之零點二五，最高不得超過千分之一點五；其徵收率，由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二、股價指數期貨選擇權契約或股價選擇權契約︰按每次交易之權利金金額課徵，稅率最低不得少於千分之一點二五，最高不得超過千分之七點五；其徵收率，由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前項買賣雙方交易人於到期前或到期時結算差價者，各按結算之巿場價格，依前項第一款規定之稅率課徵之。
第　三　條　　期貨交易稅由期貨商於交易當日，按前條規定稅率代徵，並於代徵之次日，填具繳款書向國庫繳納之。
代徵人應將每日期貨交易之交易人姓名、地址、期貨交易名稱、數量、金額及代徵之稅額等，列具清單或錄製媒體資料，於次月五日前報告於該管稽徵機關。
第　四　條　　代徵人依照法定程序及期限完成其代徵義務者，該管稽徵機關應按其代徵稅額給與千分之一獎金。但每一代徵人每年代徵獎金以新臺幣二千四百萬元為限。
第　五　條　　代徵人不履行代徵義務，或其應行代徵之稅額有短漏徵情形者，除責令其賠繳，並由該管稽徵機關先行發單補徵外，另處所漏稅額十倍以上三十倍以下之罰鍰。
代徵人不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向該管稽徵機關填報期貨交易清單或媒體資料，或所填報事項有虛偽不實之情事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之怠報金。
第　六　條　　代徵人逾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期限繳納代徵稅款者，應予加徵滯納金。
第　七　條　　期貨交易稅為國稅，由財政部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稽徵之。
第　八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華總義字第八七○○一二二一三○號


茲增訂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二及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一；並修正第四條、第十四條、第七十三條之一、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財政部部長　邱正雄
所得稅法增訂第四條之二及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一；並修正第四條、第十四條、第七十三條之一、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公布
第　四　條　　左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
一、現役軍人之薪餉。
二、托兒所、幼稚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私立小學及私立初級中學之教職員薪資。
三、傷害或死亡之損害賠償金，及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取得之賠償金。
四、個人因執行職務而死亡，其遺族依法令或規定領取之撫卹金或死亡補償。個人非因執行職務而死亡，其遺族依法令或規定一次或按期領取之撫卹金或死亡補償，應以一次或全年按期領取總額，與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退職所得合計，其領取總額以不超過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定減除之金額為限。
五、公、教、軍、警人員及勞工所領政府發給之特支費、實物配給或其代金及房租津貼。公營機構服務人員所領單一薪俸中，包括相當於實物配給及房租津貼部分。
六、依法令規定，具有強制性質儲蓄存款之利息。
七、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給付。
八、中華民國政府或外國政府，國際機構、教育、文化、科學研究機關、團體，或其他公私組織，為獎勵進修、研究或參加科學或職業訓練而給與之獎學金及研究、考察補助費等。但受領之獎學金或補助費，如係為授與人提供勞務所取得之報酬，不適用之。
九、各國駐在中華民國使領館之外交官、領事官及其他享受外交官待遇人員在職務上之所得。
十、各國駐在中華民國使領館及其附屬機關內，除外交官、領事官及享受外交官待遇之人員以外之其他各該國國籍職員在職務上之所得。但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駐在各該國使領館及其附屬機關內中華民國籍職員，給與同樣待遇者為限。
十一、自國外聘請之技術人員及大專學校教授，依據外國政府機關、團體或教育、文化機構與中華民國政府機關、團體、教育機構所簽訂技術合作或文化教育交換合約，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者，其由外國政府機關、團體或教育、文化機構所給付之薪資。
十二、（刪除）。
十三、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十四、依法經營不對外營業消費合作社之盈餘。
十五、（刪除）。
十六、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土地，或個人出售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家具，或營利事業依政府規定為儲備戰備物資而處理之財產，其交易之所得。
個人或營利事業出售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所持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或公司債，其交易所得額中，屬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發生之部分。
十七、因繼承、遺贈或贈與而取得之財產。但取自營利事業贈與之財產，不在此限。
十八、各級政府機關之各種所得。
十九、各級政府公有事業之所得。
二十、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但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之國際運輸事業給與同樣免稅待遇者為限。
二十一、營利事業因引進新生產技術或產品，或因改進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利權、商標權及各種特許權利，經政府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其所給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暨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生產事業因建廠而支付外國事業之技術服務報酬。
二十二、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開發金融機構，對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所提供之貸款，及外國金融機構，對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支機構或其他中華民國境內金融事業之融資，其所得之利息。
外國金融機構，對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所提供用於重要經濟建設計畫之貸款，經財政部核定者，其所得之利息。
以提供出口融資或保證為專業之外國政府機構及外國金融機構，對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所提供或保證之優惠利率出口貸款，其所得之利息。
二十三、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但全年合計數以不超過十八萬元為限。
二十四、政府機關或其委託之學術團體辦理各種考試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辦理入學考試，發給辦理試務工作人員之各種工作費用。
前項第四款所稱執行職務之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第四條之二　　依期貨交易稅條例課徵期貨交易稅之期貨交易所得，暫行停止課徵所得稅；其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
第十四條　　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左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
第一類︰營利所得︰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合作社社員所獲分配之盈餘總額、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合夥人每年度應分配之盈餘總額、獨資資本主每年自其獨資經營事業所得之盈餘總額及個人一時貿易之盈餘皆屬之。
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或合作社社員所獲分配之盈餘總額，應按股利憑單所載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與可扣抵稅額之合計數計算之；合夥人應分配之盈餘總額或獨資資本主經營獨資事業所得之盈餘總額，應按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額計算之。
第二類︰執行業務所得︰凡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減除業務所房租或折舊、業務上使用器材設備之折舊及修理費，或收取代價提供顧客使用之藥品、材料等之成本、業務上雇用人員之薪資、執行業務之旅費及其他直接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執行業務者至少應設置日記帳一種，詳細記載其業務收支項目；帳簿使用前，並應送主管稽徵機關登記驗印。業務支出，應取得確實憑證。憑證及帳冊最少應保存五年。
執行業務者為執行業務而使用之房屋及器材、設備之折舊，依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之規定。執行業務費用之列支，準用本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其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三類︰薪資所得︰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
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
二、前項薪資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費。但為雇主之目旳，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費、日支費及加班費不超過規定標準者，及依第四條規定免稅之項目，不在此限。
第四類︰利息所得︰凡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存款及其他貸出款項利息之所得︰
一、公債包括各級政府發行之債票、庫券、證券及憑券。
二、有獎儲蓄之中獎獎金，超過儲蓄額部分，視為存款利息所得。
三、短期票券指一年以內到期之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商業本票及其他經財政部核准之短期債務憑證。
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為利息所得，除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第五類︰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凡以財產出租之租金所得，財產出典典價經運用之所得或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種特許權利，供他人使用而取得之權利金所得︰
一、財產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之計算，以全年租賃收入或權利金收入，減除必要損耗及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二、設定定期之永佃權及地上權取得之各種所得，視為租賃所得。
三、財產出租，收有押金或任何款項類似押金者，或以財產出典而取得典價者，均應就各該款項按當地銀行業通行之一年期存款利率，計算租賃收入。但財產出租人或出典人能確實證明該項押金或典價之用途，並已將運用所產生之所得申報者，不在此限。
四、將財產借與他人使用，除經查明確係無償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者使用外，應參照當地一般租金情況，計算租賃收入，繳納所得稅。
五、財產出租，其約定之租金，顯較當地一般租金為低，稽徵機關得參照當地一般租金調整計算租賃收入。
第六類︰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全年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第七類︰財產交易所得︰凡財產及權利因交易而取得之所得︰
一、財產或權利原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二、財產或權利原為繼承或贈與而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時或受贈與時該項財產或權利之時價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財產或權利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三、個人購買或取得股份有限公司之記名股票或記名公司債、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或銀行經政府核准發行之開發債券，持有滿一年以上者，於出售時，得僅以其交易所得之半數作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數免稅。
第八類︰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凡參加各種競技比賽及各種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皆屬之。
一、參加競技、競賽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准予減除。
二、參加機會中獎所支付之成本，准予減除。
三、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除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第九類︰退職所得︰凡個人領取之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及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等所得。但個人領取歷年自薪資所得中自行繳付儲金之部分及其孳息，不在此限。
一、一次領取者，其所得額之計算方式如左︰
一次領取總額在十五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以下者，所得額為零。
超過十五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未達三十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以其半數為所得額。
超過三十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全數為所得額。
退職服務年資之尾數未滿六個月者，以半年計；滿六個月者，以一年計。
二、分期領取者，以全年領取總額，減除六十五萬元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三、兼領一次退職所得及分期退職所得者，前二款規定可減除之金額，應依其領取一次及分期退職所得之比例分別計算之。
第十類︰其他所得︰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前項各類所得，如為實物、有價證券或外國貨幣，應以取得時政府規定之價格或認可之兌換率折算之；未經政府規定者，以當地時價計算。
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如有自力經營林業之所得、受僱從事遠洋漁業，於每次出海後一次分配之報酬、一次給付之撫卹金或死亡補償，超過第四條第四款規定之部分及因耕地出租人收回耕地，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給予之補償等變動所得，得僅以半數作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數免稅。
第一項第九類規定之金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百分之三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千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按百元數四捨五入。其公告方式及所稱消費者物價指數準用第五條第四項之規定。
第七十三條之一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對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授信之收入，除依法免稅者外，應由該分行於第七十一條規定期限內，就其授信收入總額按規定之扣繳率申報納稅。
第八十八條　　納稅義務人有左列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之股利淨額；合作社、合夥組織或獨資組織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合夥人或獨資資本主之盈餘淨額。
二、機關、團體、事業或執行業務者所給付之薪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執行業務者之報酬，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
三、第二十五條規定之營利事業，依第九十八條之一之規定，應由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扣繳所得稅款之營利事業所得。
四、第二十六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之國外影片事業，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
本條各類所得之扣繳率及扣繳辦法，由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發布之。
第八十九條　　前條各類所得稅款，其扣繳義務人及納稅義務人如左︰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之股利淨額；合作社、合夥組織或獨資組織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合夥人或獨資資本主之盈餘淨額，其扣繳義務人為公司、合作社、合夥組織或獨資組織負責人；納稅義務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股東、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合夥人或獨資資本主。
二、薪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執行業務報酬、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機關、團體之主辦會計人員、事業負責人及執行業務者；納稅義務人為取得所得者。
三、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納稅義務人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四、國外影片事業所得稅款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納稅義務人為國外影片事業。
扣繳義務人未履行扣繳責任，而有行蹤不明或其他情事，致無從追究者，稽徵機關得逕向納稅義務人徵收之。
公私機關、團體、學校、事業或執行業務者每年所給付依前條規定應扣繳稅款之所得，及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類之其他所得，因未達起扣點，或因不屬本法規定之扣繳範圍，而未經扣繳稅款者，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將受領人姓名、住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全年給付金額等，依規定格式，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應於二月十日前，將免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一　　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勞工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一日以後至本法修正施行之前領取撫卹金、退休金、資遣費及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原已繳納稅款者，得於本法修正施行後，五年內提出申請發還溢繳之稅款；逾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發還之稅款，應自納稅義務人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發國庫支票之日止，按發還稅額，依繳納稅款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發還。
依前項規定申請發還原已繳納之稅款，其於本法修正施行前未逾五年期限案件，應由納稅義務人提出申請；已逾五年期限案件，應由納稅義務人提出具體證明申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二日


任命林麗平、林添富、郭宗雄為經濟部中央標準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趙建民、呂清曉為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黃慶堂為投資審議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執行秘書，翟宗國為商品檢驗局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
任命汪其芬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統計室簡任第十職等統計主任。
任命蔡　堆以簡任第十三職等為交通部簡任第十二職等技監，黃福田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李龍文為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
任命李政森為臺灣省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參議，沈順成為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范植谷為交通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王天送為臺灣省礦務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陳　宏為臺灣省立草屯療養院簡任第十職等副院長。
任命賴淑燕、謝伶華、趙聆惠、張玉華、何孟玲、許智順、柯素華、簡君玲、李憶美、王順芳、黃麗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沈輝雄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柏昌、劉麗英、王惠雅、蘇昭瑜、張美華、黃宜霞、張淑娟、白麗虹、郭慧娟、許美雅、李春蓉、劉貞秀、陳加采、陳宏志、陳玉楨、江瑞玲、游碧真、王娟娟、何宗賢、賴王浪、張碧櫻、曾雲瑛、莊志昌、陳美娥、吳菁菁、鍾淑君、宋秋枝、吳春霈、林碧秋、薛豫蓮、王墨華、林玉環、吳昭靜、曾春育、余筑筑、曾素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佾廷、施念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仕伶、易春秀、李明珠、李麗秋、蔡宜蒨、楊淑貞、范瑞珠、尹淑莉、梁惟信、余尤妙、劉育纖、林信偵、陳嬿如、支慧珍、吳秀玲、楊惠文、謝錦忠、張鈴鈴、李寶蘭、吳淑芬、鄭頤仙、張瑞燕、邱芷瑩、張東玲、黃秀軍、林珮玟、富家鳳、鄭淑芬、劉愛娟、何鴻昀、曾慧蓉、廖秀禎、王可君、廖靜伶、劉淑惠、張素華、張秀蘭、楊慧美、歐良榮、翁素華、連明珠、李雅惠、鍾玉君、孫鳳儀、陳清香、林　彬、蔡美惠、范美雲、邱敏蓮、鄒佳珍、鄭雅儒、黃美倫、陳嘉玲、周立中、蔡淑合、呂雅惠、李娟娟、葉文菁、黃憶如、陳燕玉、毛錦玉、宮相雯、楊麗君、陳　、吳明璠、鄒怡真、梁維娟、姜佳玲、趙淑玫、林琇瑩、陳雅紋、鄭淑琴、謝秀蘭、詹秀齡、李瑞錦、劉仁玉、陳小萍、吳秀萍、汪天祥、李淑琴、楊念桑、廖怡晴、陳美娟、趙曰聰、莊淑娟、張聖如、莊瑜芳、楊幸枝、方心怡、蘇文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欽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蔡秉儒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五日


任命黃海桐為內政部簡任第十二職等技監，林美珠為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劉邦富為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黃松棋為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謝興華為簡任第十職等秘書，陳瑞鈴為建築研究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張　彬為營建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陳慧文為臺北巿政府兵役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陳鍾秀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詹炯淵為環境保護局木柵垃圾焚化廠簡任第十職等廠長，陳泰吉為臺北巿巿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張聖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鐘慧、柯秀幸、陳素貞、黃瑞美、邱珮寧、陳玉燕、蘇文達、楊珮芬、陳美燁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康明志、鍾麗琴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五日


任命王水秋、陳仁喜、余志宏、曾文達、邱章願、林　寬、賴瑞麟、詹志賢、唐榮隆、朱永福、范浩瀚、陳鴻仁、林添燈、林俊吉、連炳堯、馮全寶、林智華、羅金定、孔仁政、黃坤全、汪忠志、吳長泉、鄭元和、林得財、侯永慶、陳泰龍、黃順戊、林成杰、謝朝裕、吳孝約、陳明哲、梁文杰、林華偉、陳重雄、吳忠明、陳明田、林進源、蔡進勇、宋國瑋、張裕洪、王士良、謝永峻、楊坤晉、鄭至賢、許朝治、陳郁文、鍾永仁、何志宏、葉俐蘭、吳耀鴻、蔡昌宏、張芳誠、林慶益、林旭棟、楊立基、黃怡仁、楊博順、曾作貴、黃永財、蔣曜同、邱良濱、高再和、謝旻謙、陳憲峰、許志雄、林明宏、曾富達、黃盛忠、黃鳳祈、洪文山、鄭建裕、許英輝、羅進發、曾啟川、郭岳陽、林鈺、陳金華、陳柏村、商水添、黃庭堅、李榮杰、辛文炳、許主松、黃進銘、戴世文、黃輝煌、曾景麟、楊美麟、張弘引、李啟南、楊振榮、陳俊宏、陳明勝、高福昌、賴春樹、范浩仁、邱文亮、許育豪、張清輝、洪啟智、林松生、黃瑞國、尤健仁、林志達、黃皇銘、樊世昌、陸炳志、張宮誠、侯志明、王俊哲、盧中文、潘文旭、蕭學于、謝憲忠、江政育、黃錫興、洪志榮、紀國安、王鵬霖、范耕鳴、吳三基、盧東助、章惠傑、高偉宗、洪世青、鍾鳳琳、戴國憲、潘榮政、辜建賢、許文耀、呂光桓、徐慶昌、王瑞璁、林森松、李文詮、詹芳明、嚴昭賜、劉豐賓、蔡福源、葉倍宏、田英文、侯國治、葉雲江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特派施嘉明為八十七年特種考試監察院監察調查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任命羅致賢、杜善良為行政院簡任第十四職等顧問，尤明錫為簡任第十三職等參事。
任命沈景鵬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魏　廉為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劉萬寧為簡任第十二職等總工程司，楊元培為沙烏地辦事處簡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余國煥為臺北榮民總醫院簡任第十職等微生物科主任，蔡世豪為簡任第十職等細胞病理科主任，蕭安穗為簡任第十職等耳科主任，王立敏為簡任第十職等急診部內科主任，潘博豪為簡任第十職等工務室主任，周嘉揚、龍藉泉為簡任第十職等主治醫師，王世俊為高雄榮民總醫院簡任第十一職等護理部主任，金台明為簡任第十職等主治醫師，張寶舟為龍泉榮民醫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副院長，劉家瑞為玉里榮民醫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副院長，賴寧生為嘉義榮民醫院簡任第十職等風濕免疫科主任，李友德為桃園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林德茂為花蓮榮民自費安養中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高懷興為基隆市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
任命藍福良、劉傳名、尤青松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張國葆為行政院新聞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劉　培為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黃世亮為駐宏都拉斯大使館新聞參事處簡任第十二職等新聞參事。
任命林月娥、蔡東憲為司法院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李瓊蔭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長，蕭廣政為臺中分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謝志嘉為花蓮分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院長，沈銀和為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院長，蔡文貴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法官兼院長，張良華為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兼庭長，梁松雄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法官兼院長，沈守敬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院長，洪政雄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院長，劉令祺為臺灣澎湖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院長。
派李秋男為司法院簡派第十三職等參事。
任命葉百修為行政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評事，林家惠為簡任第十三職等評事，劉鑫楨為簡任第十二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三職等評事。
任命莊焰雲、張立潔、黃美富、胡忠儉、黃素英、蘇信璁、張玲君、李碧惠、徐振美、李如華、祁慈芳、蔡麗華、盧瑞玉、楊淑蔆、倪汝棻、盧瑞華、劉峻成、鄭瑞堯、陶　蓉、張美珍、莊頌音、陳慶隆、彭偉莉、蘇裕敦、曾蕙蕙、于文瑩、張勝雄、蔣筱玲、蔡麗敏、賀皓宜、魏文祺、黎美真、藍毓妍、黃萬福、郭憶文、許玉霞、儲虹芸、林慧華、楊易宏、李雅惠、朱瑞雲、袁秋榮、林淑惠、楊幼蘭、范瑞貞、陳惠貞、林香瑩、林靜怡、許雅惠、楊月英、曹梅芳、曾麗娟、張妙芬、翁千惠、郭秦君、梁梅芳、顏敏雯、劉祖芳、廖素滿、陳翠芳、李倩倩、張芝琪、孫紫、張慧英、余靜雲、林玉滿、陳孟君、王瑞琳、何姿慧、周淑娥、余春瑛、王惠珍、蕭永惠、王明珠、譚玉玲、劉美、黃明媛、李雅萍、翁慧萍、洪嘉偵、涂瑞珠、陳惠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炎明、吳祖添、廖文炷、陳瓊英、彭思琦、錢君萍、廖慧美、許儷蓉、李玉珍、林珊宇、邱淑貞、游永惠、謝豪泰、何滿蕙、李德達、賴建源、藍世榕、石政玲、王建智、陳佳惠、簡素芬、林振義、林再興、劉梅珍、奚道鈞、張漢民、張淑真、蔡麗貞、胡元孝、林燈顯、俞柏泉、吳植培、郭勤治、陳志誠、洪崇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君黛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特派黃主文、黃石城、董世芳、謝漢儒、賴浩敏、吳尊賢、鄭勝助、黃崑虎、林茂盛、呂亞力、楊寶發、蔡政文、廖義男、蔡明華、彭懷恩、廖正豪、朱　甌、邱義仁、曾榮振為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並指定黃主文為主任委員。
右令自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起至九十年六月十六日止。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特派許桂霖為八十七年臺灣省地區省︵市︶營事業機構人員升等考試典試委員長。
特派賴源河為八十七年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任命盧貞吉、楊茂壽為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蔡光昭為臺灣省立新竹醫院簡任第十職等副院長，黃龍德為臺灣省立竹東醫院簡任第十職等副院長。
任命陳歲金、李　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麗莉、張心怡、林慧雅、柏麗梅、康慧美、林美茜、江宜珍、謝溫蘊、王錦霜、余明芳、白智惠、白秀惠、劉文慈、黃國雄、陳淑雲、劉春香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伯愷、劉其昌、黃美芳、劉佳毓、朱皇柏、李惠萍、李敏寧、陳意超、林怡甄、高春枝、吳唯芬、陳秋源、陳肯用、葉香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慧鈴、鐘明坤、林彩絨、沈秀琴、胡錦燕、楊淑月、曾麗美、李淑慧、黃鈴珠、張美惠、蔡麗雪、蔣慧貞、陳秀琴、梁秀戀、林鳳姬、陳榮珠、連文如、楊惠任、朱裕祥、黃聰明、林淑英、宋雪瑜、盧威宏、陳素螢、吳麗娜、潘麗娟、彭惠美、楊真、陳昭吟、黃淑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彭美垣、呂愛玲、李逸龍、李青山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任命章玉芬為中央研究院簡任第十職等編審。
任命鄭濟世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彭芳雄為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陳　瑞為簡任第十一職等稽核，陳錦芬為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陳武雄為金融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王濬智為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張明道為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第十一職等組長，錢釧為簡任第十職等秘書，袁明昌、潘旭昇為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李春生為財稅資料中心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呂木琳為教育部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莊芳榮為國家圖書館簡任第十三職等館長。
任命陳坤一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林登讚為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姚秀中為行政院主計處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廖安定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兼科長，蔡　疇、張三郎、黃平山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
任命樂昌洽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技監，吳天基為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呂太郎為司法院人事處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鄭威莉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王永炫為簡任第十職等公設辯護人，郭博益為臺中分院簡任第十職等公設辯護人，簡松柏、李合法為臺南分院簡任第十職等公設辯護人，簡色嬌為高雄分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吳肇斌為簡任第十職等書記官長，孫妙岑、鍾夢賢為簡任第十職等公設辯護人，任鳴鉅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莊秀銘、周占春、余來炎、陳國文、鄭景文、鄭麗燕為簡任第十職等法官，陳茂哲為簡任第十職等書記官長，洪曉能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高鳳仙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林俊益為簡任第十職等法官，魏大喨、蕭忠仁、黃國忠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王兆飛為簡任第十職等法官，蔡秉宸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耿淑穎、鄧振球為簡任第十職等法官，蕭志鋒、劉登俊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邱顯祥、羅培昌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邱瑞裕為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康樹正為簡任第十職等法官，董武全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李素靖、柯顯卿、林勇奮、王立村為簡任第十職等法官，洪兆隆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范惠瑩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王仁貴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鍾江水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許文生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
任命黃隆章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林日清為審計部臺灣省臺中市審計室簡任第十職等審計。
任命莊耀輝、李孟娟、蔡璦琪、殷光達、張德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何素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瀛隆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許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志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紹倫、吳麗琴、張元穎、葉孟宜、黃輝慶、劉致康、林慧智、許振富、陳湘莉、張文芳、王文卿、張詔貴、熊夢平、張俊毅、翁興裕、劉翠婷、李京運、徐秀滿、林衍如、吳桂芬、歐芬芬、王秀琳、陳美英、葛麗君、曾淑君、林美麗、王重玲、盧靜敏、李惠玲、黃慧中、吳美玲、林淑芬、楊梅香、陳春菊、蔡美君、楊櫻惠、陳純純、譚名媛、江麗慧、簡淑萍、周佳瑾、謝宜吟、黃燕卿、王麗華、朱佳真、陳懋昌、陳秀萍、黃寶慧、張廣婷、曾妙瓊、李銀馨、廖月香、蔡月華、周少怡、郭美明、楊靜如、王琪中、余淑貞、李淑美、鄭喬內、黃琡雲、張素菁、楊馥美、李美燕、曹　元、王滿玲、梁素英、林芬蘭、張晴雯、吳順琳、鐘貴春、李玉玲、張靜怡、陸治雯、黃美鈴、王友仁、張素貞、林美華、謝瓊慧、蘇鈴雯、吳美玲、何淑媛、沈秀玲、王美莉、陳佩盈、劉映、陳美婌、蘇貞云、劉默萍、林昭伶、李容慧、張文薰、劉淑珍、黃淑貞、曹素華、張昭容、曾鈴惠、黃敦慧、葉素杏、黃玉慧、羅家儀、林雅雲、沈淑怡、婁培琴、黃宇黛、黃淑娣、王珮琪、邱惠琳、陳雯琦、劉美杏、黃惠茹、古文君、曾　薇、陳文誌、簡德蘭、卓原仲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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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核准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
	
	
	
	
	
	
	
	
	
	
	
	
	
	

	
	
	
	
	
	
	
	
	
	
	
	
	
	
	
	
	
	
	
	

	
	
	
	
	
	
	
	
	
	
	
	
	
	
	
	
	
	
	
	
	
	
	
	
	
	

	
	
	
	
	
	
	
	
	
	
	
	
	
	
	
	
	
	
	
	
	
	
	
	
	
	

	
	
	
	
	
	
	
	
	
	
	
	
	
	
	
	
	
	
	
	
	
	
	
	
	
	

	
	
	
	
	
	
	
	
	
	
	
	
	
	
	
	
	
	
	
	
	
	
	
	
	
	

	
	
	
	
	
	
	
	
	
	
	
	
	
	
	
	
	
	
	
	
	
	
	
	
	
	

	
	
	
	
	
	
	
	
	
	
	
	
	
	
	
	
	
	
	
	
	
	
	
	
	
	

	
	
	
	
	
	
	
	
	
	
	
	
	
	
	
	
	
	
	
	
	
	
	
	
	
	

	
	
	
	
	
	
	
	
	
	
	
	
	
	
	
	
	
	
	
	
	
	
	
	
	
	

	
	
	
	
	
	
	
	
	
	
	
	
	
	
	
	
	
	
	
	
	
	
	
	
	
	

	
	
	
	
	
	
	
	
	
	
	
	
	
	
	
	
	
	
	
	
	
	
	
	
	
	

	
	
	
	
	
	
	
	
	
	
	
	
	
	
	
	
	
	
	
	
	
	
	
	
	
	

	
	
	
	
	
	
	
	
	
	
	
	
	
	
	
	
	
	
	
	
	
	
	
	
	
	

	
	
	
	
	
	
	
	
	
	
	
	
	
	
	
	
	
	
	
	
	
	
	
	
	
	

	
	
	
	
	
	
	
	
	
	
	
	
	
	
	
	
	
	
	
	
	
	
	
	
	
	

	
	
	
	
	
	
	
	
	
	
	
	
	
	
	
	
	
	
	
	
	
	
	
	
	
	

	
	
	
	
	
	
	
	
	
	
	
	
	
	
	
	
	
	
	
	
	
	
	
	
	
	

	
	
	
	
	
	
	
	
	
	
	
	
	
	
	
	
	
	
	
	
	
	
	
	
	
	

	
	
	
	
	
	
	
	
	
	
	
	
	
	
	
	
	
	
	
	
	
	
	
	
	
	

	
	
	
	
	
	
	
	
	
	
	
	
	
	
	
	
	
	
	
	
	
	
	
	
	
	

	
	
	
	
	
	
	
	
	
	
	
	
	
	
	
	
	
	
	
	
	
	
	
	
	
	

	
	
	
	
	
	
	
	
	
	
	
	
	
	
	
	
	
	
	
	
	
	
	
	
	
	

	
	
	
	
	
	
	
	
	
	
	
	
	
	
	
	
	
	
	
	
	
	
	
	
	
	

	
	
	
	
	
	
	
	
	
	
	
	
	
	
	
	
	
	
	
	
	
	
	
	
	
	

	
	
	
	
	
	
	
	
	
	
	
	
	
	
	
	
	
	
	
	
	
	
	
	
	
	

	
	
	
	
	
	
	
	
	
	
	
	
	
	
	
	
	
	
	
	
	
	
	
	
	
	

	
	
	
	
	
	
	
	
	
	
	
	
	
	
	
	
	
	
	
	
	
	
	
	
	
	

	
	
	
	
	
	
	
	
	
	
	
	
	
	
	
	
	
	
	
	
	
	
	
	
	
	

	
	
	
	
	
	
	
	
	
	
	
	
	
	
	
	
	
	
	
	
	
	
	
	
	
	


內政部核准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
	
	
	
	
	
	
	
	
	
	
	
	

	
	
	
	
	
	
	
	
	
	
	
	
	
	

	
	
	
	
	
	
	
	
	
	
	
	
	
	
	
	
	
	
	
	
	
	
	

	
	
	
	
	
	
	
	
	
	
	
	
	
	
	
	
	
	
	
	
	
	
	

	
	
	
	
	
	
	
	
	
	
	
	
	
	
	
	
	
	
	
	
	
	

	
	
	
	
	
	
	
	
	
	
	
	
	
	
	
	
	
	
	
	
	
	
	

	
	
	
	
	
	
	
	
	
	
	
	
	
	
	
	
	
	
	
	
	
	
	

	
	
	
	
	
	
	
	
	
	
	
	
	
	
	
	
	
	
	
	
	
	
	

	
	
	
	
	
	
	
	
	
	
	
	
	
	
	
	
	
	
	
	
	
	

	
	
	
	
	
	
	
	
	
	
	
	
	
	
	
	
	
	
	
	
	
	
	
	
	



本期公報發行三、三五○份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本國籍表內容予以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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